
1 

憲法法庭裁定 

111年憲裁字第 595號 

聲 請 人 林逸萍  

訴訟代理人 王崇宇律師 

 鍾欣紘律師 

 袁瑋謙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請求損害賠償事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

查，本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理  由 

一、 聲請人主張略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108 年度

簡上字第 199 號民事判決（下稱系爭判決），及所適用之民法第

195條第 1項、第 3項規定（下併稱系爭規定），有牴觸憲法第 22

條規定之疑義，爰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二、 查聲請人曾就臺北地院 107 年度北簡字第 14997 號民事簡易判

決，關於駁回聲請人依系爭規定請求損害賠償部分，提起上訴，

經系爭判決以上訴無理由予以駁回確定，是本件聲請應以系爭判

決為確定終局判決，合先敘明。 

三、按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理。憲法訴訟

法第 32條第 1項定有明文。 

四、關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 

（一）按聲請人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4 日憲法

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者，不得持以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但

在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援用大法庭之法律見解之裁判，得

於修正施行後 6個月內聲請。為憲法訴訟法第 92條第 1項所明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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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查：本件聲請案係於 111 年 5 月 31 日收文，系爭判決係於

110 年 12 月 20 日前送達該判決之兩造，可知系爭判決已於憲

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送達聲請人；又依系爭判決內容，亦無援

用大法庭法律見解之情。是依前揭規定，聲請人不得持系爭判

決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五、關於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 

（一）按人民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者，

得於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後 6 個月內，即 111 年 7 月 4 日前，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上列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得否受理，

依修正施行前即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定之。憲法訴訟法第 92 條第 2 項及第 90

條第 1項但書分別定有明文。復依大審法第 5條第 1 項第 2款

規定，人民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

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

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始得為之。 

（二）經查：系爭判決既係於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送達，是聲請人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是否受理，應依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定之。核此部分聲請意旨所陳，僅係爭執法院認事

用法之當否，並未具體指摘系爭判決所適用之系爭規定有如何

之牴觸憲法。是此部分聲請與上揭大審法規定之要件不合。 

六、綜上，本件聲請與上開規定均有未合，爰裁定不受理。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9 日 

憲法法庭 審判長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3 

  楊惠欽 蔡宗珍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同 意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大 法 官 

  許大法官宗力、蔡大法官烱燉、 

  黃大法官虹霞、吳大法官陳鐶、 

  林大法官俊益、許大法官志雄、 

張大法官瓊文、黃大法官昭元、 

  呂大法官太郎、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 

  蔡大法官明誠、黃大法官瑞明、 

詹大法官森林、謝大法官銘洋 

【意見書】 

部分不同意見書 ： 詹大法官森林提出，黃大法官瑞明、謝大法官銘

洋加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高碧莉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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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1年憲裁字第 595號裁定 

部分不同意見書 

                                   詹森林大法官提出 

黃瑞明大法官加入 

謝銘洋大法官加入 

                                     111年 7月 29日 

壹、案情及裁定 

    聲請人飼養之寵物吉娃娃 Juby因訴外人甲之過失，致遭

不明車輛撞擊死亡。聲請人因而起訴，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請求甲賠償 Juby死亡之損害及火化費用等財產上損

害，並類推適用民法第 195條第 1項、第 3項準用同條第 1

項規定，請求甲賠償 10萬元之精神慰撫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簡上字第 199 號民事判決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判命甲賠償聲請人財產上損害

合計新台幣 3萬 750元（含：（1）Juby往生時之價值新台幣

2萬 5,000元（2）火化費用 5,750元），但駁回聲請人 10萬

元精神慰撫金之請求1。 

    聲請人於 111 年 5 月 31 日，持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聲請

憲法法庭宣告該判決所適用之民法第 195條第 1項及第 3項

違憲，相關機關應自憲法法庭判決之日起 2年內，依判決意

旨妥適修法。聲請人另聲明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應受違憲宣

告，並廢棄發回臺北地方法院。 

                                                      
1 聲請人另主張其因 Juby死亡，精神痛苦不堪，致所從事之撰寫書籍工作停擺，

受有 24 萬 2,411 元之損失，一併請求訴外人甲賠償。惟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認該

主張不可採，乃亦駁回此部分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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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法庭於 111 年 7 月 29 日，以 111 年憲裁字第 595

號裁定（下稱本裁定），不受理本件聲請。 

    關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本裁定認為，系爭確定終

局判決於 110年 12月 15日作成，且於同年月 20 日送達於

聲請人，而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係於 111年 1月 4日

始施行，且該確定終局判決並未引用大法庭之法律見解，是

依憲訴法第 92條第 1項規定，此部分之聲請，應不予受理。 

    關於聲請法規範審查部分，本裁定依憲訴法第 92條第 2

項、第 90條第 1項但書，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

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認聲請人此部分聲請意

旨所陳，僅係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並未具體指摘民法

第 195條第 1項及第 3項有如何之牴觸憲法，不合前揭大審

法規定之要件，亦應不受理。 

  

貳、本席意見 

    本裁定，關於不受理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部分，本席敬

表贊同；但關於不受理法規範審查之聲請部分，本席尚難支

持。爰提出部分不同意見書。 

 

 一、人格權及身分關係受憲法保障   

人格權雖非憲法列舉之基本權，但誠如司法院大法官釋

字第 664 號解釋，於理由書第 2 段所指：「人格權乃維護個

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

係密切，是人格權應受憲法第 22條保障。」是個人如何與其

自身以外之人事物形成連結，建立何種關係，均屬其自我人

格之型溯及發展之一環，於不妨害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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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自亦受人格權之保障。又，憲法保障之人格權，其型

態多端，包含姓名權（釋字第 399號解釋）、子女享有獲知其

血統之權利（釋字第 587號解釋）、名譽權（第 656號解釋）、

隱私權（釋字第 603號解釋）、少年人格權（釋字第 664號解

釋）等等。 

    身分關係，受憲法第 22條之保障，亦屬當然。前開釋字

第 587號解釋主文即揭示「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確定其真

實父子身分關係，......，應受憲法保障。」又，釋字第 365號

及第 452號解釋，形式上，固皆屬於平等權之保障（父母應

平等享有行使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夫妻應平等享有決定

住所之權利），實質上，亦無異於分別宣告「父母及未成年子

女相互間身分關係/夫妻與未成年子女相互間身分關係」、「夫

妻相互間身分關係」，應受憲法保障。另外，釋字第 502號及

第 712號解釋，更直接牽涉養父母與養子女相互間身分關係

在憲法上之保障。 

 

 二、從人格權及身分關係受憲法保障，看慰撫金請求權 

    人格權及身分關係既受憲法保障，則法制上，即應為人

格權及身分關係之被害人，設置規範，以求落實。 

 

（一）人格權之民事保障 

民法上，立法者以第 18 條第 1 項，賦予人格權之被害

人侵害除去請求權、侵害之虞防止請求權；另以民法第 184

條、第 193條，明定被害人得就人格權被侵害而生之財產上

損害，請求賠償。 

值得一併提出者，在一件涉及新聞媒體之報導侵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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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之損害賠償事件中，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上字第 2677號

民事判決表示，民法第 18 條第 1 項前段所定之人格權侵害

除去請求權，係為維護人性尊嚴所必要，應予終身保障，自

不得因受侵害者於一定時間不請求除去其侵害，即不予保

障，與民法規範消滅時效之立法目的在於確保交易之安全與

維持社會秩序之公平無涉，故無消滅時效之適用。 

然而，人格權被害人就其所受精神上痛苦，依民法第 18

條第 2項，須另有法律之特別規定，始得請求慰撫金。 

鑑於立法者上開限制人格權被害人請求慰撫金之意旨，

裁判實務上，遂認為僅在符合民法第 195條第 1項規定時，

被害人始得請求精神慰撫金或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錢賠償2。 

 

  （二）身分關係之民事保障 

民法上，身分關係如受不法侵害，而有回復原狀之可能，

則被害人得以第 184條第 1項前段為依據，請求回復之。未

成年子女遭父母之一方或第三人誘拐時，他方父母，或父母

雙方，得請求交付子女，即為其例。 

身分關係受不法侵害而生財產上損害時，被害人仍得依

民法第 184條、第 192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請求金錢賠

償3，並無疑義。 
                                                      
2 19年 5月 5日施行之民法，一方面仿效瑞士民法第 28條，於第 18條第 2項

明定人格權之被害人得於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請求「慰撫金」，他方面參考德

國 1900年 1月 1日施行之民法第 847條（2002年修正施行之德國民法，刪除本

條，而於第 253條明定相同意旨之內容），於民法第 195條第 1項規定身體、健

康、名譽、自由（89年 5月 5日修正施行之同條項，增列「信用、隱私、貞操，

及其他人格法益且被害情節重大」）之被害人，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錢賠

償」。因此，解釋上，應認為「慰撫金」與「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錢賠償」，係指同

一事項，且可相互闡述及銓釋。參見，王澤鑑，損害賠償，2017 年 10 月，287

頁。 
3 民法第 192條第 1項所定因他人死亡，而支出殯葬費，及於死者死亡前，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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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身分關係被不法侵害所生之精神上痛苦，民法特分

別就「父母子女關係、配偶關係」、「未婚配偶關係」、「配偶

關係」，而於第 194條、第 977條第 2項、第 979條第 1項、

第 988條之 1第 5項、第 999條第 2項、及第 1056條第 2

項等條文，明定非財產上損害之金錢賠償請求權。 

有爭議者，「身分關係之被害人」，但非屬前述民法第 194

條、第 977條第 2項、第 979條第 1項、第 988條之 1第 5

項、第 999條第 2項、及第 1056 條第 2項等情形者，就其

精神上之痛苦，是否亦得請求慰撫金？此項爭議，曾經涉及

19 年 5 月 5 日之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關於「人格權之被害

人」得請求慰撫金之規定，有無類推適用餘地？ 

    就此，最高法院曾作成 50年台上字第 1114號民事判例：

「受精神之損害得請求賠償者，法律皆有特別規定，如民法

第 18條、第 19條、第 194條、第 195條、第 979條、第 999

條等是。未成年子女被人誘姦，其父母除能證明因此受有實

質損害，可依民法第 216條請求賠償外，其以監督權被侵害

為詞，請求給付慰藉金，於法究非有據。」     

    針對本判例，88年 4月 21日修正公布之民法債編條文，

增訂第 195條第 3項，明定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

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該父、母、子、女

或配偶，得準用同條第 1項前段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

金錢賠償4。鑑於上開民法第 195條第 3項之增訂，最高法院

91年度第 8次民事庭會議乃決議不再援用前揭判例。 

                                                      
者支出醫療費或增加生活上需要，致得向加害人請求賠償該等費用之人，固然多

為與死者有身分關係之人（死者之父母、配偶或子女等），但不以此為限。因此，

本條項所定之請求權人，未必因死者死亡，致其身分關係受不法侵害。 
4 請參見 88年 4月 21日債編修正條文，民法第 195條第 3項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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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關係，除民法第 194條及增訂之第 195條第 3項所

稱「父、母、子、女，及配偶關係」外，是否尚可包含其他

情形，甚值探究。尤有疑義者，所謂之「身分關係」，是否僅

限於「自然人相互間」，或可包含「自然人與寵物相互間」？ 

     實務上，逐漸增加之案例為：不法侵害他人之寵物致傷

或死亡者，該他人得否請求精神慰撫金或非財產上損害之金

錢賠償？ 

    就此，法院裁判，有持肯定見解者，如臺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消上易字第 8號民事判決5；亦有持否定見解者，如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 107年度小上字第 98號民事判決6及系爭確定

終局判決7。學說，亦有精彩論述8。 
                                                      
5 本判決此部分之理由要旨為：「查，關於動物在民法上之定位，係介於人與物之

間之『獨立生命體』，已詳如前述，故當他人侵害寵物所有人對於寵物之所有權

時，無論寵物係受傷或死亡，寵物所有人所得請求之金額均不限於寵物市價之價

值利益，而應包括回復寵物之完整利益，並得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6  本判決此部分之理由要旨為：「查，被上訴人係主張其與寵物狗間所生之情感

（即親密關係）遭受侵害，依此可知被上訴人係主張其與寵物狗間之『身分法益』

遭受侵害，蓋人格權係以人格為內容之權利，此非屬被上訴人自身人格權受到侵

害，是被上訴人主張其與寵物狗間之親密關係之『人格法益』受到侵害，即屬無

據。又被上訴人係主張其與寵物狗間之親密關係即『身分法益』遭受侵害，惟立

法者既慮及對身分法益之保障不宜太過寬泛，特於民法第 195條第 3項擇取侵害

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者，始得請求非財產

上損害賠償，則被上訴人以其與寵物狗間之身分法益遭受侵害為由，請求上訴人

賠償被上訴人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按前說明，於法即有未合，不應准許。」 
7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此部分之理由為：「查上訴人主張其人格法益受侵害部分，

蓋人格權係以人格為內容之權利，本件非屬上訴人自身人格權受到侵害，是上訴

人主張其人格法益受到侵害，即屬無據。又上訴人主張其與寵物狗間所生之情感

（即親密關係）遭受侵害，即其與寵物狗間之『身分法益』遭受侵害且情節重大

部分，依前揭說明，立法者既慮及對身分法益之保障不宜太過寬泛，特於民法第

195 條第 3 項擇取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

大者，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則上訴人與寵物狗間之親密關係既非屬『身

分法益』，亦無所謂之法律漏洞存在，並無類推適用之餘地。是上訴人以其與寵

物狗間之身分法益遭受侵害為由，類推適用民法第 195條第 1項、第 3項準用同

條第 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非財產上損害，按前說明，於法亦有未合，不

應准許。」 
8 參見，林誠二，侵害他人飼養動物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月旦裁判時報，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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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寵物與其所有人間相互關係之憲法保障問題  

     應先說明者，習俗上，及一般用語上，通常將寵物之法

律上所有人，稱為該寵物之「主人」。惟對於該所有人而言，

其與寵物相互間，經常超越民法上「所有人」與「所有物」

之「權利主體」與「權利客體」法律關係，而係另有非其他

人所能感受之「情感關係」9。 

    詳言之，家中飼養寵物者，不僅行政登記之「所有人」

將其「寵物」視同子女，或孫子女（例如本件聲請人與 Juby）；

全家人亦大都視該寵物為「家中成員之一」。一般民眾亦已習

慣將「寵物狗」稱為「毛小孩」，將「寵物貓」稱為「喵小孩」，

且將所謂之「主人」，稱為「剷（鏟）屎官」。從前，嬰兒車

上，躺著或坐著者，必為嬰幼兒；現在，經常是「汪/喵星人」。

又，向飼養寵物貓或寵物狗之人詢問其寵物之性別時，不宜

稱「公的或母的？」，而應稱「男生或女生？」。 

    前述將寵物擬人化的現象，在在彰顯寵物已非單純之

「動物」，而無寧係「視為自然人」。甚且，不必諱言，許多

年輕人，特別是未婚者，關切其所飼養之貓、狗、兔等寵物，

常遠甚於對自己父母之關心。 

    綜上，在觀念丕變之現代，加上少子化之推波助瀾，法

律上，對於寵物，確實已不應再如以往，單純以「物」及屬

於主人之「動產」視之。姑且不論是否應將寵物或動物之保

                                                      
2020年 8月，20-28頁；陳汝吟，侵害陪伴動物之慰撫金賠償與界限，東吳法律

學報，第 30卷第 3期，2019年 1月，45-96 頁；魏伶娟，論飼主就寵物遭不法

侵害之慰撫金賠償問題，興大法學，第 30期，2021年 11月，73-116頁。 
9 不少國家，業已以法律明定「動物非物」。較為我國人民或法律人熟悉者，為德

國民法在 1990年增訂第 90條 a，於該條第 1句及第 2句明定：「動物非物。動

物受特別法律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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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入憲10，僅從所有人與其寵物之「身分關係」著眼，關於寵

物遭受不法侵害時，其所有人得否請求慰撫金，在案例日增

而立法者長期不聞不問之情形，於所有人聲請釋憲時，憲法

法庭不應再沈默不語。 

    本裁定之多數意見選擇不受理本件聲請，其真正考量，

或許認為聲請人之請求不具憲法重要性（憲訴法第 61條第 1

項），宜由立法者形成，或交由普通法院統一見解即可。 

    然而，所謂「憲法重要性」，極其抽象，同一事物，今日

棄如敝屣，明日垂涎三尺。最終而言，當時之價值取捨而已。 

    其次，關於宜由立法者形成部分：如前所述，寵物被擬

人化，且被飼養者（及其家人）視同家庭成員，已經多年，

且可斷言未來仍將持續且深化；與本件爭議類似之法院訴

訟，也日益增加。但是，立法者長期未有積極回應11。就此而

言，釋憲者從保障飼養者之基本權著眼，而介入審查相關法

規範之合憲性，顯非完全無據。 

    或有認為：「關於身分關係之保障，19年 5月 5日施行

之民法，透過第 194條，宣示僅允許具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

之人，始得就其子女父母或配偶之死亡，請求賠償慰撫金；

89年 5月 5日修正施行之民法，除維持第 194條不變外，另

                                                      
10 德國基本法於 2002年，增訂第 20條 a，明定國家之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

在憲法秩序之框架内保護動物。參見，林明鏘，臺灣動物法，2020年 10月，第

1章（動物保護入憲），第 9頁。林教授及其夫人長期關注動物之保護，且身體力

行，飼養多隻流浪犬，視同親生子女/孫子女（參見林教授前揭書二版序前之照

片），給與終身照料。對於林教授及夫人之典範，謹致上最高敬意。 
11 少數立法委員曾召開記者會並指出，動物與人所具有情感密切關係，已近似家

人間之伴侶關係，因此提案修正民法 195條，將「對動物情感利益」納入民法侵

權體系中保護，並使飼主得向侵害者請求精神撫慰金之損害賠償。。參見，「寵

物似家人 高嘉瑜：應納入民法保護」。https://udn.com/news/story/6656/6258532。

瀏覽日期：111 年 7 月 29 日。應註明者，高委員召開該次記者會之原因案件，

即為本裁定之原因案件。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6258532。瀏覽日期：111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6258532。瀏覽日期：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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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第 195條第 3項，再度宣示具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人，

始得就其子女父母或配偶身分關係之情節重大侵害，請求賠

償慰撫金。由是可見，寵物所有人不得於其寵物遭不法侵害

時，請求慰撫金，乃立法者之選擇，釋憲者應予尊重。」12 

    惟本席以為，由前開 19年之民法第 194條及 89年之民

法第 195條第 3項規定，僅可推知，在「自然人與自然人相

互間之身分關係」，立法者確實一再明示，除該二條文所定之

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外，其餘自然人間之身分關係，不藉由

賦予慰撫金請求權而保障之。因此，兄弟姐妹死亡時，其餘

兄弟姐妹，尚不得指摘民法第 194條有牴觸憲法之疑義。從

而，憲法法庭 111年 2月 9日 111年憲裁字第 42號裁定不

受理相關案件之釋憲聲請，並無不合13。然而，當涉及「自然

人與其寵物相互間之身分關係」時，迄今尚無任何明確之立

法形成，亦不得以前開民法第 194 條及第 195 條第 3 項規

定，而謂立法者曾決定不允許自然人就其寵物之受害請求慰

撫金。 

    至於交由普通法院統一見解部分：寵物被不法侵害致傷

或致死時，其所有人起訴請求之慰撫金數額，皆在數萬元之

間，絕無達上訴第三審所須訴訟標的價額（150 萬元）之情

形。 因此，在現行制度下，最高法院在個案中表示意見，或

召開大法庭統一見解，以資各級普通法院依循，實屬困難。 

     

參、結論 

    本裁定就關係寵物與其所有人身分關係之重要爭議，沉

                                                      
12 類似看法，參見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之事實及理由欄，貳、五、（三）、4、（2）。 
13 參見本席就該裁定提出之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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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以對，實屬可惜。 

    本件聲請，再度驗證「活的憲法」（Living Constitution/ 

lebendige Verfassung）是否可尋，完全繫諸釋憲者之智慧發揮

與價值取捨！ 

      


